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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0-007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0年3月5日以电话、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2010年3月12日在福建阳光假日大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林腾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况 

公司董事 11 名，出席会议董事 9 人，代为出席董事 2 人。董事赖征田、孙

立新因公务出差，均委托董事俞青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会议形成的决议，董事对各项议案审议的情况

和有关董事反对或弃权的理由 

1、以 11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2、以 11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总经理工

作报告》； 

3、以 11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4、以 11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5、以 11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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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阳光城 2009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81,369,609.36 元，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990,863.86 元 后 ， 2009 年 度 实 现 的 可 供 公 司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178,378,745.50 元，资本公积期末余额 335,385,648.92 元。 

（1）现金分红预案：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167,501,73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3（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0,552,609.18 元，

留存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2）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7,501,733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股本 167,501,733 股。本次转

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335,003,466 股。 

6、以 11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财务预算报

告》； 

7、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中联闽都

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法定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2002年至2009年一直为公司审计单位，且该

事务所在公司2009年度审计工作中，勤勉、尽责、独立、公正，经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提议，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0年度法定审计

机构，并提请2009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支付其年度的审计工作报酬

不超过人民币90万元。 

8、以 11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向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公司2009年授信额度已到期，根据公司业务拓展的需要，预计公司2010

年相关贸易业务有较大幅度增长。2010年，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2.55

亿、贸易融资授信约人民币3.75亿，该授信额度用于进出口贸易业务及国内贸易

业务，其相关明细如下： 

（1）公司拟向交通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用阳光城股权质押提供担保； 

（2）公司拟向交通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为 3200 万元人民币，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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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拟向中信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为 6000 万元人民币，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林腾蛟个人提供担保； 

（4）公司拟向工商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为 3800 万元人民币，

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5）公司拟向平安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为 2500 万元人民币，

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6）公司拟向光大银行申请贸易融资授信（退税贷、银行承兑汇票、法人

透支额度、银关保、进口开证及国内信用证等），授信额度为 8000 万元人民币，

福州联合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7）公司拟向建设银行申请贸易融资授信（信用证、海外代付等），授信

额度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8）公司拟向工商银行申请贸易融资授信（包括但不限于进口开证、进口

押汇、出口押汇/贴现、进口 T/T 融资、出口发票融资、信用证项下打包贷款、

开立国内信用证、国内保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授信

额度为 6500 万元人民币，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9）公司拟向华夏银行申请贸易融资授信（包括但不限于进口开证、进口

押汇、出口押汇/贴现、进口 T/T 融资、出口发票融资、信用证项下打包贷款、

开立国内信用证、国内保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授信

额度为 8000 万元人民币，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0）公司拟向民生银行申请贸易融资授信（包括但不限于进口开证、进口

押汇、出口押汇/贴现、进口 T/T 融资、出口发票融资等），授信额度为 5000 万

元人民币，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9、以 11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 

10、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09年度内部控制的

自我评价报告》； 

11、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华耀虹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职务。为保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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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事务的连续性，进一步加强公司“三会”，以及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

等规范运作水平，同意聘任江信建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 

12、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关于会计师事

务所从事公司2009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13、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事项详见《阳光城关于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号：2010-010）。 

以上第 1、3、4、5、6、7、8 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三月十三日 


